
申請組織新竹縣社會團體須知

一、 申請組織新竹縣社會團體請檢具以下文件（1      份正本、  1      份影本  ，  申請人  

請自行留存      1      份，送件後不予發還  ）：

(一) 社團申請書

(二) 發起人名冊:

     1.每頁頁首請冠以申請之社團名稱全銜。

     2.請實貼全體發起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每位發起人所有欄位請確實填寫。

      4.務必由發起人親自簽名或蓋章，請勿統一代簽、代刻或代蓋印章，

涉及相關法律責任請自行負責。

      5.實施電話抽查發起人，請確認每位發起人均了解發起該組織之宗

旨及任務。

(三) 章程草案：請參照範例及章程草案填寫說明。

(四) 發起人區域分布概況一覽表

二、 申請組織新竹縣社會團體發起人應：

(一) 人數需30人以上

(二) 須成年

(三) 申請全縣性社會團體者，應設籍或工作於本縣5個以上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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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詳閱《人民團體法》、《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等相關法令規範後，再
向本府提出申請。                                         請掃我

●表件之格式範例，請上網搜尋「新竹縣政府社會處」（https://
social.hsinchu.gov.tw/)，並依路徑：「新竹縣政  府社會  處  首頁→業務專區  →人  
民團體  →社會團體立案與管理  (  下拉至網頁下方  )  」  下載即可。

●申請人應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公文函復，並以掛號郵寄)後再進行籌備相關事
宜。

●備齊後請逕送或郵寄至新竹縣政府（30210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社會處社會行政科03-5518101分機3112、3115

申請階段
請參閱「申請組織新竹縣

社會團體須知」

籌備階段

請參閱「籌備會議程」
立案階段

請參閱「社會團體成立後應
檢具文件一覽表」



1.發起人為個人者：

設籍本縣，請黏貼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非設籍本縣，除黏貼國

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請另附現職與工作地證明。

      2.發起人為團體者：應附具合法立案證明1份(立案證書影本、公司

執照影本等)。

  3.申請鄉鎮市社會團體者:應設籍或工作於該鄉/鎮/市3分之1個

以上村或里。

三、 下列團體除備妥第 1大項文件外，需另附表件：

(一)申請團體名稱涉及專門學術者，發起人應檢附具有專門學

        術之資格證明。

(二)申請團體名稱、宗旨、任務涉及宗教者，應檢具：

1.教義及經典。

 2.教主及其生平事略。

  3.宗教儀規。

 4.傳教沿革。

(三)申請校友會請檢附學校同意書（公文）。

(四)申請經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同意在我國設立國內總會組織之國

際團體者，應附國際總會之章程、簡介、立案證明書（含立案機關、日

期、文號及團體性質），及該國際總會同意其成立之證明書（證明書

應經我國駐外館處認證、驗證或當地法院、公證人公證）中、外文本。

(五)申請經外交部同意我與他國間之對等交流之國際團體者，應附該

國民間團體同意成立對等團體之承諾書（該承諾書應經我國駐外館

處認證、驗證或當地法院、公證人公證）中、外文本。

章程訂定之注意事項
一、團體命名：

(一) 名稱應明確表示其業務性質，並與宗旨、任務內容相稱。

(二) 名稱不得不雅或有誤導公眾之虞情事。

(三) 名稱擇用「會」、「社」、「學會」、「研究會」、「研究社」、「協會」、

「協進會」或其他適當文字。

(四) 名稱不得與其他已許可人民團體之名稱相同或名稱類似顯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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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情事。

(五) 名稱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營利團體有關或有妨

害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有誤導公眾之虞，如「府」、「院」、「部」、

「局」、「處」、「署」、「所」、「公司」、「行」、「合作社」、「農會」、「工

會」、「漁會」、「教育會」、「工業會」、「商業會」、「同業公會」、「補習

班」、「報社」、「雜誌社」、「通訊社」、「大會」、「會員大會」、「理事會」

「董事會」、「監事會」、「委員會」、「研習會」、「研習班」、「研習社」、

「秘書處」、「小組」、「中心」、「隊」、「站」、「後援會」、「同好會」、「聯

誼會」、「自救會」、「自助會」、「互助會」、「俱樂部」、「基金會」、「宗

祠」、「組織」、「堂」、「館」、「黨」或幫派之名稱。

二、團體宗旨：

(一) 宗旨不得違反法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二) 宗旨內容應與任務內容相稱。

(三) 宗旨應簡明扼要，不分項敘述，字數在 100百字以內為原則。

三、團體任務:

(一) 明定團體任務。

(二) 不得違反法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 為實現宗旨之具體方式或做法，應符合宗旨之原則。

(四) 任務為公私機關、團體或個人之法定專屬任務，本團體不得主辦

者，不得列為主辦項目，但得協辦者，得列為協辦項目。

四、會員資格：

(一) 明定團體之會員類別、積極資格條件及入會程序。

(二) 會員類別、積極資格條件及入會程序應與團體業務性質相稱。

(三) 會員依團體性質擇用適當之類別名稱，例如個人會員、團體會員、

正式會員（或普通會員、基本會員）、贊助會員、榮譽會員（或名譽會

員）等。

(四) 一般捐助者未申請入會，不得列為贊助會員。

(五) 設團體會員者，應載明推派代表1-3人，以行使權利。並於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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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敘明團體會員之會費標準。

(六) 所有會員（會員代表）之積極資格條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贊

同本會宗旨為原則。

(七) 會員繳納入會費應列入會之主要程序之一。

(八) 會員不得限於某機關、學校、廠商、社區或其客戶、團體、建築物

等特定範圍內，應為非特定對象。

(九) 如設「贊助會員」、「榮譽會員」、「名譽會員」等應增列其無表決權

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五、理事及監事：

(一) 理事、監事員額採定額且單數，依法理事至少9人、監事至少 3人。

(二) 理事不得逾 15人，監事不得超過理事名額 3分之1，候補者不得

超過正選者3分之1（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得不設置)。

(三) 得就理事中互選常務理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總額之 3分之

1。並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1名理事長。

(四) 不置常務理事者，理事長由理事互選之。

(五) 常務監事名額不得超過監事總額 3分之1。

(六) 理事、監事之任期，明定為1年、2年、3年或4年（不得超過 4

年）。理監事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1次為限。

(七) 會員大會為定期會議，應每年召開 1次。

(八) 理事會、監事會定期會議至少每 6個月召開一次，請明定(應為定

額)。 

六、會費：

(一) 入會費及常年會費繳納標準及方式應明訂於章程(請勿為零)。

(二) 會員類別有2種以上者，得分類明定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三) 常年會費依各會全年度需推展工作計劃性質參酌訂定。

(四) 入會費及常年會費需足以支應團體業務及會務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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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社會團體分類如下：

　　（一）學術文化團體：以促進教育、文化、藝術活動及增進學術研究

　　　　　為主之團體。

　　（二）醫療衛生團體：以協助醫療服務，促進國民健康為主之團體。

　　（三）宗教團體：以傳布宗教教義或促進宗教發展為主之團體。

　　（四）體育運動團體：以普及全民運動，增進身心健康；發展競技運

　　　　　動，強化運動技術水準；蓬勃運動產業及運動學術研究為主之

　　　　　團體。

　　（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以辦理社會服務及慈善活動為主之團體

　　　　　。

　　（六）國際團體：以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促進我與他國人民間之認識

　　　　　及連繫為主，經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同意在我國設立之國內

　　　　　總會組織或經外交部同意之我與他國間之對等交流團體。

　　（七）經濟團體：以農業（農林漁牧狩獵業）、工礦業（礦業、製造

　　　　　業、水電燃料瓦斯業、營造業）、服務業（商業、運輸倉儲及

　　　　　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等經濟性任務或

　　　　　相關學術研究、發展為主之團體。

　　（八）環保團體：以提昇環境品質，從事環境保護，維護環境資源為

　　　　　主之團體。

　　（九）宗親會：以姓氏相同者為主所組織之宗親團體。

　　（十）同鄉會：以原籍貫或出生地（以省市、縣市區域為準）相同者

　　　　　於他行政區域組織之同鄉團體，或區域同鄉團體聯合海外同鄉

　　　　　團體組織之世界同鄉總會。

　　（十一）同學校友會：以聯絡有正式學籍之國內小學以上學校畢業（

　　　　　　或已離校肄業）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

　　　　　　或研修結業）同學校友情誼為主之團體。

　　（十二）其他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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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草案填寫說明
一、因應近年人團法相關規定修法，章程草案建議採用本府社會處網站公告之最新版本。
章程草案下載路徑：「本府社會處網站－業務專區－人民團體－社會團體立案與管理」

二、須修改條文如下：
(第 1條)團體名稱
(第 2條)宗旨
(第 3條)任務
(第 4條)本會以新竹縣為組織區域。或 本會以新竹縣○○鄉/鎮/市為組織區域。
(第6條)會員資格     入會資格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須設籍本縣且成年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
個人會員。                                             入會方式
★贊助會員、團體會員視團體須要自行決定是否設置；如須設置，團體會員請填寫會員代表人數，並於
第 31條敘明團體會員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繳納標準，若無設置之需求，請刪除，並請檢視整份章程草
案有 (會員代表) 之字樣，亦請併同刪除。

(第 14條)理事、監事員額。
★理事 9-15人，定額且奇數，候補理事不可超過理事3分之1。
★監事3-5人，定額且奇數，監事不可超過理事3分之1。

(第 16條)常務理事員額
★視團體須要自行決定是否設置常務理事；如須設置，常務理事不可超過理事3分之1，若無設置之需
求（即直接由理事產生理事長)，請將條文改為：理事會置理事長      1      人，由理事互選之。  

(第 20條)理監事任期為定額，最長 4年。
(第 31條)入會費、常年會費→會費為社團之主要經費來源，其標準及繳納方式應訂入章程。
★如第6條有訂定團體會員，本條須敘明團體會員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繳納標準。

除以上說明之條文，其餘條文均無須變更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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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團體名稱應明確表示其業務性質，並與宗旨、
任務內容相稱。
2.任務為團體推動及執行之事項。達成宗旨之
具體方式及做法。


